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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2021 年 8 月 27

日发出，具体内容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
“深交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
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方便股东行使表决权，
特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进一步提示如下：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1、届次：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3、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9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15: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9月 14日上午 9:15~9:25 和 9:30～11:

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方式中的一种进行投票，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 9月 7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 2021 年 9 月 7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 A座 9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为沈阳骏达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提案属于普通决议表决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含本

数)通过。
该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要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8月 27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深交所网站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1.00 关于为沈阳骏达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股东重复投票，如能区分投票先后的，则以第一次投票为准；如不能区分投票先后的，视为弃
权。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
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
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时间：2021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14 日之间，每个工作日上午 9:00—下午 17:30（可用信函或
传真方式登记）；

4、登记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 A座 9楼；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 A座 9楼
邮政编码：200335
联系电话：（021）61929799
传 真：（021）61929733
电子邮件：zhongnanconstruction@zhongnangroup.cn
联 系 人：何世荣
6、注意事项：
（1）疫情期间，股东更方便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3）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

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
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东名册。 有关股票的投票权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
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资者的利益行使。 有关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如需参加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如果是法人主体， 还需提供有关法人相关身份证明文
件），受托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受托证券公司的有关股东账户卡复印
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4）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通过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入股票，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为通过网页填写选择项，其具体操作流程
详见附件 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
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如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投票，仅能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不能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附件 2：授权委托书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八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61
2、投票简称：中南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9月 14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1年 9月 14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请访问 http://wltp.cninfo.com.cn，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查阅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访问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为沈阳骏达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
1、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

加盖单位印章；
2、请填上持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您登记的所有股份均做出授权；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如委托人对议案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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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南云锦有关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南云锦（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中南云锦”）诉北京密云经济开发区

总公司（简称“密云经开总公司”）、北京众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北京众智”）及国邦京基（北
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国邦京基”）的合同纠纷（详见公司 2020 年 8 月 18 日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中南云锦有关诉
讼情况的公告》），日前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1、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南云锦
被告：密云经开总公司，北京众智，国邦京基
2、诉讼请求
判令解除中南云锦与密云经开总公司、北京众智和国邦京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与北京众智签

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存量房买卖合同》，密云经开总公司、北京众智返还中南云锦转让款 3.65 亿元
及有关利息，密云经开总公司、国邦京基返还中南云锦优化措施费用 3,000万元及有关利息，密云经开
总公司、北京众智和国邦京基赔偿中南云锦实际投入损失 4,455万元及有关利息。 并以以上合计 4.40
亿元为基数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 密云经开总公司、北京众智和国邦京基赔偿中南云锦怡水园项目价
值损失 5,000万元（暂估）。密云经开总公司对以上所有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密云经开总公司、北京
众智和国邦京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保全担保费用、公证费用等有关费用。

二、判决情况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

干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之规定，做出判决：
1、中南云锦与密云经开总公司、北京众智、国邦京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无效；
2、中南云锦与北京众智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存量房买卖合同》无效；
3、驳回中南云锦之诉讼请求；
4、驳回北京众智之反诉请求。
各方当事人就所签订合同无效之法律后果如有其他争议，可另行解决。
如不服以上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 2021 年 8 月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除公司 2021 年半年度

报告已披露的 7件诉讼仲裁事项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他小额诉讼仲裁事项有 712 件，平均标的
金额约 312万元。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判决为一审判决，中南云锦将按规定提起上诉。 有关诉讼对公司收入和利润的可能影响暂不

确定。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2020）京 03民初 570号】。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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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下降， 其次是由于信息

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7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控股”）发来的《减持计划实施结果告知函》和《德邦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总股本增加被动
稀释以及德邦控股根据其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689344558Q
注册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号办公楼 829室
法定代表人：崔维星
注册资本：9,5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9年 6月 12日
营业期限：2009年 6月 12日至 2059年 6月 10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崔维星 43.15%；崔维刚 4.33%；珠海辰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5%；宁波德邦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92%等。
2、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姓名：崔维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5020319700322****
住所及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 *****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无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 960,000,000股，德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崔维星先生（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34,085,145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76.47%。 公司于 2021 年
4月 21日非公开发行股份 66,957,470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71.48%。 德邦控
股于 2021年 3月 11日至 2021年 9月 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5,637,800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28,447,3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93%。

二、 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德邦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8 日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德邦股份
股票代码：603056.SH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号办公楼 829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明珠路 1018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崔维星
住所及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 *****
股份变动性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总股本增加被动稀释、主动减持
签署日期：二〇二一年九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行为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
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
露的持股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说明，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本报告书 指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德邦股份 /上市公司 /公司 指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控股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崔维星先生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导致总股本增加被动稀释以
及减持公司股份之行为

中国证监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元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689344558Q
注册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号办公楼 829室
法定代表人：崔维星
注册资本：9,5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9年 6月 12日
营业期限：2009年 6月 12日至 2059年 6月 10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崔维星 43.15%；崔维刚 4.33%；珠海辰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5%；宁波德邦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92%等。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姓名：崔维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5020319700322****
住所及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 *****
是否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任职情况 是否在德邦股份
任职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籍 /地区

居留权
1 崔维星 男 董事长 是 中国 上海市 无
2 崔维刚 男 副董事长 是 中国 上海市 无
3 徐恩俊 男 总经理、董事 是 中国 北京市 无
4 庞清秀 女 董事 是 中国 佛山市 无
5 张焕然 女 董事 是 中国 苏州市 无
6 李勇 男 监事 否 中国 广州市 无
7 李娜 女 监事 是 中国 上海市 无
8 陈玲 女 监事 是 中国 上海市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说明
崔维星先生为德邦股份及德邦控股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德邦控股与崔

维星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德邦控股持有德邦股份 685,438,16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66.74%，崔维星先生持有德邦股份 43,009,1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9%。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收购主体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非公开发行股份 66,957,470 股， 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及德邦控股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公司股份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个月内股份变动的计划
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内容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其在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28,447,34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0.93%。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 960,000,000 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34,085,145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76.47%。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1日非公开发行股份 66,957,470 股，信息披露
义务人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 71.48%。德邦控股于 2021年 3月 11日至 2021年 9月 7日期间通过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5,637,800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728,447,3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0.93%。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德邦控股、崔维星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 728,447,345 股。 其中，德邦控股
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60,000,000 股，崔维星先生已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34,400,000 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1年 7月 2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2）。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 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报告签署之日前 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德邦控股 5,637,800 0.55%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
交易 2021/3/11-2021/9/7 9.61-11.29

注：德邦控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期间为 2021年 2月 23日至 2021年 8月 22日。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减持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作了如实披露，不存在其他为避免对报告书的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德邦控股的工商营业执照及崔维星的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德邦控股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可以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崔维星
2021 年 9 月 7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崔维星

2021 年 9 月 7 日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德邦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祥路 316号

股票简称 德邦股份 股票代码 603056.SH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1、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德邦投资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2、崔维星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住址

1、 浙江省宁波市
2、 上海市青浦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R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R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R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R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R（因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大宗交易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股票
持股数量：734,085,145股
持股比例：76.47%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A股普通股股票
持股数量：728,447,345股
持股比例：70.93%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是 □ 否 □ 不适用 R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1年 4月 21日
方式：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时间：2021年 3月 11日 -2021年 9月 7日
方式：减持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R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R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无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

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

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崔维星
2021 年 9 月 7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崔维星
2021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3056 证券简称：德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1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

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 685,438,161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66.74%，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 公司控股股东德邦控股拟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的股份不超过 28,800,000 股，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不超过 9,600,0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19,200,000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当日披
露的相关公告。

2021年 9月 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德邦控股发来的《减持计划实施结果告知函》。 截至 2021 年
9 月 7 日， 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 德邦控股通过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637,8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55%。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 德邦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685,438,16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66.7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德邦控股 5%以上第一大股东 691,075,961 67.29% IPO前取得：691,075,961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德邦控股 691,075,961 67.29% 德邦控股系崔维星控

制的公司
崔维星 43,009,184 4.19% —
合计 734,085,145 71.48% —

注：公司于 2021年 4月 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 2020 年
度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960,000,000 股增加至 1,026,957,470
股，德邦控股、崔维星先生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德邦控股由增发前 71.99%被动稀释到 67.29%，崔维
星先生由增发前 4.48%被动稀释到 4.19%。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
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 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 /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德邦
控股 5,637,800 0.55% 2021/3/11

～2021/9/7
集中竞价
交易 、 大
宗交易

9.61－11.29 57,483,065.00 未完成：
23,162,200股 685,438,161 66.74%

注：德邦控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期间为 2021年 2月 23日至 2021年 8月 22日。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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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特定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公告
王萍、柯贤阳、何小梅、况川、陆荣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披露了《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及特定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萍女士、柯贤阳
先生、何小梅女士，时任高级管理人员况川先生，以及特定股东陆荣强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本公司股份，减持期间自 2021 年 3 月 10 日至 2021 年 9 月 6 日，减持数量不超过 708,000 股，即
不超过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6588%。 其中， 王萍女士、 柯贤阳先生、 何小梅女士拟各减持不超过
200,000股，即分别不超过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1861%；况川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90,000 股，即不超过当
时公司总股本的 0.0837%； 陆荣强先生拟减持不超过 18,000 股， 即不超过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0167%。

截至 2021年 9月 6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 公司董事会于 2021年 9月 7日收到上述
人员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告知函》，现将其本次减持结果公告如下：

一、持股数量及拟减持股份数量调整情况
根据本次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本

次减持股份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21年 4月 30 日完成了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5股，故王萍女士、柯贤阳先生、何小梅女士、况川先生、陆荣强先生
本次减持计划披露时的持股数量及拟减持数量须作相应调整，除此之外减持计划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计划披露时持股数量(股） 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股)
转增前 转增后 转增前 转增后

王 萍 集中竞价 1,098,000 1,647,000 200,000 300,000
柯贤阳 集中竞价 1,050,000 1,575,000 200,000 300,000
何小梅 集中竞价 825,000 1,237,500 200,000 300,000
况 川 集中竞价 375,000 562,500 90,000 135,000
陆荣强 集中竞价 75,000 112,500 18,000 27,000
合计 - 3,423,000 5,134,500 708,000 1,062,000

二、股东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参与公司利润分配转增的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股份占总股本

比例（%）
王 萍 集中竞价 2021年3月10日-2021年9月6日 48.20 231,200 0.1420
柯贤阳 集中竞价 2021年3月10日-2021年9月6日 48.65 54,150 0.0333
何小梅 集中竞价 2021年3月10日-2021年9月6日 48.33 121,900 0.0749
况 川 集中竞价 2021年3月10日-2021年9月6日 48.22 30,000 0.0184
陆荣强 集中竞价 2021年3月10日-2021年9月6日 - - -
合计 - - - 437,250 0.2686

注： 上述数据已根据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和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作相应调整。

3、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王 萍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47,000 1.0118 1,415,800 0.8698

柯贤阳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75,000 0.9676 1,520,850 0.9343

何小梅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37,500 0.7602 1,115,600 0.6854

况 川 无限售条件股份 562,500 0.3456 532,500 0.3271

陆荣强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500 0.0691 112,500 0.0691

合计 5,134,500 3.1543 4,697,250 2.8857
注：上述数据截至 2021年 9月 6日，已根据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和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作相应调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已进行了预披露，其实施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
股份数量，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上述人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重庆新大正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7 日

证券代码：688086 证券简称：紫晶存储 公告编号：2021-042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9月 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广州（梅州）产业转移工业园五华路紫晶

存储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0,163,50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0,163,5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601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1.601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穆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董事会秘书王炜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

焦仕志、魏强、武卓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1.01 关于选举郑穆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7,059,524 94.8408 是

1.02 关于选举罗铁威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7,059,525 94.8408 是

1.03 关于选举钟国裕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7,059,526 94.8408 是

1.04 关于选举谢志坚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7,059,527 94.8408 是

1.05 关于选举李燕霞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7,059,528 94.8408 是

1.06 关于选举温华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7,059,529 94.8408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2.01 关于选举王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7,059,524 94.8408 是
2.02 关于选举王铁林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7,059,525 94.8408 是
2.03 关于选举潘龙法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7,059,526 94.8408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3.01 关于选举蓝勇民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57,059,524 94.8408 是

3.02 关于选举李犇犇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57,059,525 94.8408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选举郑穆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63,524 7.8255

1.02 关于选举罗铁威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63,525 7.8255

1.03 关于选举钟国裕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63,526 7.8256

1.04 关于选举谢志坚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63,527 7.8256

1.05 关于选举李燕霞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63,528 7.8256

1.06 关于选举温华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263,529 7.8256

2.01 关于选举王煌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63,524 7.8255

2.02 关于选举王铁林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63,525 7.8255

2.03 关于选举潘龙法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63,526 7.825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3 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3、议案 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永泉、叶海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紫晶信息存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8 日

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4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
本公司相关持股 5%以上股东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年 09月 07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暨一致行动人浙江晟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方投资”）、深圳市中远智投控股有限公司（现

名称为北京中元帮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远智投”）、潘尚锋先生、骆赛枝女士、陈海君女士、吴钦益先生、项延灶先生（以下统称“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超过 1%的告知
函》。 自 2020年 07月 23日至 2021年 09月 06日期间，“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6,997,9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 中远智投 潘尚锋 晟方投资 骆赛枝 陈海君 吴钦益 项延灶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8 号 11 层
1127-90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庄
里村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南麂镇美龄宫（南
麂柳成山庄 651室）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棋
桥村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庄
里村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洋
浦村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棋
桥村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 07月 23日至 2021年 09月 06日
股票简称 蓝黛科技 股票代码 002765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R 一致行动人 有R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R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晟方投资） 364.0100 0.63
A股（潘尚锋） 215.9800 0.38
A股（骆赛枝） 64.2400 0.11
A股（陈海君） 55.5664 0.10
合 计 699.7964 1.2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继承□
赠与□ 表决权让渡□
其他□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潘尚锋
合计持有股份 752.9691 1.31 536.9891 0.9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3.7296 0.15 202.3693 0.35
有限售条件股份 669.2395 1.16 334.6198 0.58

骆赛枝
合计持有股份 257.4110 0.45 193.1710 0.3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0112 0.00 64.4710 0.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7.3998 0.45 128.7000 0.22

陈海君
合计持有股份 248.5810 0.43 193.0146 0.3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0064 0.00 68.7273 0.12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8.5746 0.43 124.2873 0.22

晟方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910.0475 1.58 546.0375 0.9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64.0190 0.63 273.0232 0.47
有限售条件股份 546.0285 0.95 273.0143 0.47

吴钦益
合计持有股份 239.0168 0.42 239.0168 0.4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0027 0.00 119.5097 0.2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9.0141 0.41 119.5071 0.21

项延灶
合计持有股份 111.5027 0.19 111.5027 0.1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6010 0.01 58.5518 0.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5.9017 0.18 52.9509 0.09

中远智投
合计持有股份 1,544.3987 2.68 1,544.3987 2.6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17.7594 1.07 1,081.0790 1.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926.6393 1.61 463.3197 0.81

晟方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股份 4,063.9268 7.06 3,364.1304 5.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71.1293 1.86 1,867.7313 3.2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92.7975 5.20 1,496.3991 2.6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R ��否□
公司于 2020年 06月 23日、2021年 03月 17日、2021年 07月 13日分别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
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2020年 07月 23日 至 2021年 09月 06日期间，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实际减持情况与上述
三次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 于 2021年 07月 13日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 否 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是□ 否 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注：
1、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向交易对方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2、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变动情况主要为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承诺方解除了第二期限售股份合计 14,963,984 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

日期为 2021年 06月 01日。
3、若上述表格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的尾数不一致的情况，系由四舍五入的原因所引起。
二、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于 2020年 06月 23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49），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9,951,979股，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晟方投资及一致行

动人合计减持股份 10,009,750股，详见公司于 2021年 01月 18日披露的《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1），其中 2020 年 07 月 20 日-2020 年 07 月 22 日减持股份 9,240,686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61%，详见公司于 2020年 07月 24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2020 年 07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其减持股份 769,064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13%。

公司于 2021年 03月 17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晟方投资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640,190股， 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021年 05 月 26 日至
2021年 06月 15日，晟方投资合计减持股份 3,640,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3%，详见公司于 2021年 06月 17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本公司于 2021年 07月 13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000,000股。 自 2021 年 09 月 03 日至 2021 年 09 月 06
日，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已合计减持股份 2,58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5%。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自 2020年 07月 23日至 2021年 09月 06日期间，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6,997,9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晟方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持股 5%以上股东《关于减持股份超过 1%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09 月 07 日

证券代码：688600 证券简称：皖仪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8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7 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1年 9月 6日以电话及口头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根据《公司章
程》《董事会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 5 日的通知期限。 会
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和《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为更好地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同时出于激励效果的考虑，并结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公司业绩考核部分做出调整，其他未修订部分，仍然有效并继续执行。 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安徽皖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摘要公告》（公告编号：2021-050）、《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1）和《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董事长臧牧先生系本次激励计划的关联董事，董事王腾生先生系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回
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2票；获参与表决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进行， 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公司业绩考核部分做出调整，其他未修订部分，仍然有效并继续执行。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披露的《安徽皖
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和《安徽皖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董事长臧牧先生系本次激励计划的关联董事，董事王腾生先生系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回
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2票；获参与表决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21年 9月 23日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21-052）。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八日


